
83

百
件
教
育
重
要
檔
案
選
輯

[

見
證
教
育
發
展
軌
跡]

84

百
件
教
育
重
要
檔
案
選
輯

[

見
證
教
育
發
展
軌
跡]

圖31-5 圖31-4

圖31-7 圖31-6

編號三二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發布「高中以上學生助學貸款辦法施行細則」

民國65年9月3日

檔 號：0 6 5 / 0 0 2 . 0 4 / 1 / 1 3 / 0

說  明 ：

教育部為使高中以上學生助學貸款之辦理有所依循，訂定本施行細則發布施

行。高中以上學生申請貸款，於每學期註冊時辦理，經學校初審合格，暫准緩

交學雜各費，俟復核合格後，由學生及保證人簽具申請書及借據，並由學校派

員以通訊方式辦理對保，造具申請貸款清冊2份，一份送教育主管機關備查，

另一份附同申請書及借據轉送銀行辦理貸款。凡學生已享受全部公費或已獲得

政府主辦之其他無息助學貸款者，不得申請貸款，但享受半公費之學生，可

貸款減除公費後之差額。貸款利息定為年息1分2厘，單利計算；除由申貸學生

負擔年息4厘8毫外，其餘年息7厘2毫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分擔。學生償還貸款

之本息，以每6個月為一期，應自其最後階段學業完成後滿半年之日為開始日

期。此項助學貸款措施，造福不少清寒學生。

圖32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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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三三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發布「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」

民國62年6月21日

檔 號：0 6 2 / 0 0 2 . 0 4 / 1 / 1 0 / 1

說  明 ：

教育部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華留學，並輔導其學業及生活，於民國62年6月21日
發布本辦法，民國65年12月21日加以修正。招收外國學生之大專院校，由教育

部視實際需要及各校情況指定。申請入大專院校肄業之外國學生，應於每年2
月1日至6月30日，向指定之院校申請，經審查後入學。各指定之院校應於每年

10月底前，將其核准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列冊報部。因國際文化關係，經由外

國政府或經指定之學校、團體保送來華留學生，由教育部審查分發入學。在華

圖32-2

有合法監護人之外國學生申請入中小學肄業者，應向其住所附近之學校申請，

經甄試後，報請相關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申請來華學習中國語文者，可逕向教

育部認可之語文教學機構申請就學。各校應指定人員負責辦理有關外國學生各

項事宜。教育部並設有各項獎學金、舉辦各項參觀訪問及聯誼活動，以增進外

國學生對我國之瞭解與友誼。教育部原頒「教育部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實施辦

法」、「教育部輔導外國留學生辦法」及「教育部設置文化專約國家獎學金辦

法」，同時予以廢止。

民國94年7月13日「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」修正並更名為「外國學生來臺就

學辦法」。修正後之辦法明定外國學生係指未具僑生身份，且不具中華民國國

籍之外國籍學生；並規定外國學生來華留學，於完成申請就學校學程後，如繼

續在華升學，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。各大專校院各科、系、所

招收外國學生名額，以國內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計算；但因執行國外學術合

作計畫，有特殊需要，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者，得依其核定名額。招收外國學

生之大專校院，應自行訂定外國學生入學辦法，報教育部備查。招收外國學生

之大專校院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，得參照該校院外國學生入學標準，酌收

已在華並已領有外僑居留證之外國學生為選讀生，在華有合法監護人之外國學

生申請入學中、小學前，應逕向其住所附近之學校申請，經甄試核准註冊入學

後，列冊報請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。其餘各項均與原辦法相同。

圖33-1




